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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11月15日下午13：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2017年11月15日9:15—9:25，9:30—11:30及13:00—15:00。 

二、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9号新世界商务中心47楼

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主要议程： 

（一）报告参会股东资格审核情况 

（二）宣读会议投票表决规则 

（三）审议提案： 

提案：关于聘请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提案；                 

（四）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提问、发言环节 

（五）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对提案进行书面表决 

（六）休会,休会期间工作人员在监票人监督下进行现场会议表决统计 

（七）监票人宣布现场会议表决结果 

（八）主持人根据网络投票与现场投票合并后数据,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九）与会董事在会议记录和会议决议上签字 

（十）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发表见证意见 

（十一）宣布会议结束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表决规则 
 

一、总则 

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

定，特制定本规则。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参加会议且有表决权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二、根据上述总则，特提醒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注意下列投票细

则： 

1、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投票采用记名方式投票，股东及股东代表在

大会表决时，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份

股份有一票表决权； 

2、股东及股东代表填写表决票时，应按要求认真填写，填写完毕，

务必签署姓名，并将表决票交与工作人员。未填、多填、字迹无法辨

认、没有股东名称、没有投票人签名或未投票的，视为该股东放弃表

决权利，其代表的股份数不计入表决有效票总数之内； 

3、表决票发生遗失或缺损，原则上不予补发；如有特殊情况，需

经现场律师见证，到会务组办理手续后补票； 

4、在会议进入表决程序后进场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其投票表决无

效。在进入表决程序前退场的股东，如有委托的，按照有关委托代理

的规定办理。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提案 

 

关于聘请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提案 

 

各位股东： 

鉴于公司原审计机构——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

聘期已到，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经过审慎研究拟聘请亚太

（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亚太会计师事务

所”）为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 

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批准的执行证券期货

相关业务的审计资格，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金融相关业务审

计资格，财政部、原国家经贸委确认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债转股审计评

估资格；以及建设部门批准的甲级工程造价咨询资格和司法部门确认

的司法会计、评估、计算机、工程造价鉴定资格。现有从业人员1000

余人，包括注册会计师346人，业务领域涵盖审计、内部控制体系建设、

税务咨询、工程咨询、司法鉴定等，服务对象涉及石油石化、商业、

贸易、金融、证券、保险、能源、化工、钢铁、机电、电子等多个行

业，业务分布于全国各地。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2016年会

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的公告》中综合排名第26位。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根据公司的资产规模和审计的工作量，亚太



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费用为 38 万元，内部控

制审计费用为 12 万元，合计费用为 50万元。 

本提案已经 2017年 10月 2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提案人：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